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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大宁波理工学院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文件

理工数据〔2024〕 2 号

关于印发《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特殊群体
学生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研究所、实验中心,各部门：

《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特殊群体学生管理办法》已经学

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

2024 年 4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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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特殊群体学生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健全特殊群体学生管理机制，精准掌握学生个体

状况，及时处理突发危机事件，保障学生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，

根据学校相关文件规定，结合我院工作实际，制定特殊群体学

生管理办法。

一、特殊群体学生分类

根据学生特点以及工作实际需要，分为学习困难、经济困

难心理困难、宗教信仰、校外住宿、身体异常、突发变故、其

他等八类特殊学生群体：

1.学习困难: 指学业成绩不理想，不及格课程学分累计较

多，无法按期毕业风险较高的学生群体。主要分为一级关注(橙

色预警或不及格课程学分累计30学分)、二级关注(黄色预警或

不及格课程学分累计20学分)、三级关注(不及格课程学分累计8

学分)。

2.经济困难: 指家庭经济能力难以满足其在校期间的学习、

生活基本支出的学生群体。主要分为特别困难和一般困难。

3.心理困难: 指因学业压力、人际关系、经济负担、受到

刺激或重大变故等原因导致心理异常的学生群体。心理普查被

列为风险较高的应纳入心理库。应尤其关注心理困难、经济困

难与心理困难等多重身份叠加群体。主要分为一级关注(严重而

紧急)、二级关注(严重不紧急)、三级关注(持续性心理困扰)。

4.宗教信仰: 指信仰某种宗教或参与一定数量宗教活动的

学生群体。主要分为信仰(符合宗教信仰判定标准的学生)、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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仰倾向(不符合宗教信仰判定标准但偶有参与宗教活动行为的学

生)。

5.校外住宿: 指因特殊情况办理校外住宿审批手续的学生

群体。不分等级，以办理校外住宿审批手续为主要依据。

6.身体异常:指患有重大疾病、残疾、生理缺陷等影响正常

学习生活的学生群体。不分等级。

7.突发变故: 指本人发生重大意外或因家庭突发变故，可

能引发经济困难、心理困难、身体异常等的学生群体。不分等

级。

8.其他类型: 校园贷、遭受电信网络诈骗、不当言论发表，

及受到治安刑事处罚等行为失范者。

二、特殊群体学生排查

为做好特殊群体学生的精准识别，多措并举地开展排查和

研判工作，排查方法有：

1.信息收集: 可通过问卷、测试、填表等由学生主动报的

方式收集信息，如新学期思想动态调研、新生心理排查类数据

填报等。要求每学期开学第一个月对学生开展全面排查准确掌

握学生情况，特殊学生群体实现100%全覆盖纳库管理。

2.实地调研: 可通过走访、谈话、观察等需师生骨干动挖

掘发现信息的方式，如辅导员、班导师下寝室、班委定期报、

党员联系制度等。聚焦特殊学生群体开展日常监测、谈心谈话、

信息维护等，动态化研判处置。

3.系统反馈: 可通过查询门岗，考勤等由设备、平台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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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集的数据，侧面了解学生情况，如晚归晚出数据、课堂考勤

数据等。做好批评整改和教育帮扶。

三、特殊群体学生管理

结合特殊群体学生类型和特点，做好常态化关注和定期谈

话，要求如下：

1.学习困难: 一级关注学生至少每学期2次与其本人谈心谈

话，二、三级关注学生至少每学期1次与其本人谈心谈话，一、

二级关注学生，至少每学期1次与其家庭沟通。每学期期末考试

结束后，对学业拟预警学生开展一次家校沟通。

2.经济困难: 经济困难学生至少每学期1次与其本人谈心谈

话。如有多重特殊学生类型重叠每学期2次，如有必要，可开展

家访。办理助学贷款但未申请贫困生的，必须了解情况，至少

每学期谈话1次。

3.心理困难: 参照《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心理困难学生排查

及及分级管理办法( 试行 )》执行。一、二、三级关注学生需

立“一人一档”。一级（密切）关注学生至少每周1次与其本人

谈心谈话，二级（重点）关注学生至少每半月1次与其本人谈心

谈话，三级（日常）关注学生至少每月1次与其本人谈心谈话。

心理困难学生至少每学期1次与其家庭沟通，根据实际情况与其

周边师生沟通。

4.宗教信仰: 参照《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涉教学生工作指南

(试行)》执行。相关学生需建立“一人一档”。长期关注期内

学生至少每3个月与其本人谈话1次，转化观察期内学生至少每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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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月与其本人谈话1次，脱离观察期的学生可不再定期谈话宗教

信仰学生需加强与其周边师生沟通谈话，侧面了解其在校期间

的状态，根据实际情况与其家庭沟通。

5.校外住宿: 校外住宿学生按照每学期至少2次与其本人谈

话，每学期至少1次与其家庭沟通。

6.身体异常: 原则不做谈话频次要求，根据实际情况做好

日常关心关注，了解学生需求、解决学生困难。

7.突发变故: 学期初掌握学生本人发生重大意外或其家庭

发生重大变故情况，至少每学期2次与其本人谈心谈话，需重点

关注其心理状况及经济状况。次学期根据实际情况对其进行分

类管理。

8.其他类型: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管理。

四、特殊群体学生工作规范

（一）谈心谈话规范：

根据谈话对象的不同，分为与本人谈话、与其他人谈话(即

“本人”周边的师生群体 )、与家长谈话，谈话时要做到：

1.做好谈话准备，预备谈话场地，对谈话对象的近期表现

等相关信息预先了解并做好梳理。

2.明确谈话内容，根据准备情况预设谈话的目标内容，需

明确告知强调、沟通了解的具体事项等。

3.重视谈话过程，根据预设目标内容进行谈话，需关注谈

话对象的语言表达信息以及神态、动作、表情等非语言类信息。

4.及时评估记录，谈话后对谈话对象的状态及谈话目标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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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现情况做好评估，及时在智慧学工系统录入相关内容。

(二)台账记录规范

特殊学生均需建立工作台账。其中心理困难学生和宗教信

仰学生需建立“一人一档”，“一人一档”根据建档材料类型

分别做好线上及线下归档。其他类型的特殊学生线上归档即可。

台账内容分为线上台账和线下台账。线上台账主要为智慧

学工系统内已有的信息，包含学生个人基本信息、谈话信息、

家校沟通信息等。线下台账主要为较为敏感不适宜网上操作或

流转的材料信息，如心理困难学生的休学复学材料、精神科医

生诊断证明材料、医院同意复学证明材料、家长承诺书(告知

书)、危机干预信息、各类需签字的材料等;宗教信仰学生的

“一人一策”工作方案、坚定理想信念承诺书等。

谈话台账内容在智慧学工系统录入，需在开展谈心谈话后

及时开展。录入内容可根据谈话对象的类型和实际情况进行录

入，包括但不限于谈话对象近期状况、沟通交流的话题、谈话

过程中的精神状态、对谈话对象的总体研判等，便于查阅以及

信息存档。

抄送：学工部，各党支部，分工会、团委。

计算机与数据工程学院党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4年4月1日印发


